附件4：

动漫企业营业税情况表

填报企业名称：

	序号
	动漫产品名称
	与该产品有关

的在财政部、国

家税务总局财

税[2009]65号

文件第三条规

定所列举的劳

务事项，并提供

相关文字材料
	2009年度营业收入

（元）
	2009年度缴纳营业税数额（元）

	
	
	
	总收入

（元）
	其中符合财税[2009]65号文件规定劳务的营业收入（元）
	营业税实缴数额（元）
	可享受优惠政策的营业税退税额（元）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本单位确保以上所提供的材料全部真实有效，并且对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

（盖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注：1、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财税[2009]65号文件第三条规定所列举的劳务事项“对动漫企业为开发动漫产品提供的动漫脚本编撰、形象设计、背景设计、动画设计、分镜、动画制作、摄影、描线、上色、画面合成、配音、配乐、音效合成、剪辑、字幕制作、压缩转码（面向网络动漫、手机动漫格式适配）劳务”。

2、此表与年审材料一起上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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